
2014年10月21日 星期二

编辑：郭志明 E-mail：guozhiming007@163.com 校对：燕玉 美编：王祯磊03

民资保护再引关注

本报记者 钟文

中国电商市场从萌芽到成熟，神奇的“风清扬”（马云的网

名） 带领麾下阿里巴巴在纽交所成功演绎了全球最大规模的

IPO。

马云以及阿里巴巴的成功以及京东、 苏宁易购等电商的

风光无限引得无数草根对电子商务膜拜。 但《中国企业报》记

者调查发现， 大量想借电商之路发迹的创业者由于自身实力

及经验不足，与以连锁加盟为模式、提供所谓“一步到位”电商

服务的企业发生纠纷。

记者经调查得知，这类游走于“法”与“非法”之间的电商

服务企业在经济发达省份大量存在。甚至有媒体曝出，超过九

成的电子商务加盟连锁企业会与草根创业者发生纠纷。

电商梦想遭遇残酷现实

来自北京周边城市的李先生就经历了上述遭遇。 10 月 13

日，李先生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我被北京第九空间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九空间）旗下的天空国际商城联盟

忽悠了，他们告诉我只要交纳加盟费并付出努力，在他们的技

术支持下就能做电商了，每个月能赚取可观的利润，之后甚至

能发展成像京东商城、一号店那样的电商。但我交钱成了他们

加盟商之后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他们的承诺完全没有达到。”

李先生告诉记者， 第一次去天空国际商城考察的时候感

觉这家公司很正规，也很有实力，外表有很多亮丽光环：著名

影星梁天为形象代言人、中央电视台授权项目、山东卫视人物

专访、ISO9001 认证、成熟的商城体系、专业的后台支持团队、

工商营业执照……他一去，工作人员就给他展示了这些。

6 月中旬，心动的李先生交纳了 1.88 万元加盟费，与天空

国际签订合作合同，注册为该公司升级版综合商城用户，正式

成为天空国际商城加盟商。

李先生回忆， 在没交纳加盟费时， 商城工作人员极为热

情，称加盟天空国际商城是电商创业者首选。公司与制造厂家

直接合作，加盟商货品进价优势大于“京东”、“一号店”等大型

购物网站。

同时，商城还将提供推广服务，内容包括将由天空国际公

司为加盟商提供推广优化服务，在网上商城建成的 7 到 45 天

内，李先生的商城在百度、360、谷歌等各大搜索网站搜索排名

将会占到前五位。

“天空商城承诺我，加盟商在天空国际的后台团队支持和

技术培训下，加盟商只需使用一台个人电脑工作，其月最低收

入不会低于 5000 元。 ”李先生表示。

三天的网站建设期后， 李先生迫不及待登入自己的商城

浏览。 可是，美好的愿望却被残酷的现实击破。

“商城内绝大部分商品利润根本达不到业务员所说的那

样。 商品进货价比各大电商售价都要高出许多。 ”李先生告诉

记者，“且不论商品质量，最基本的进货价优势也没有。尽管天

空国际给予了加盟者更改商品价格的后台权限把商品售价压

低，但是成本放在那里，如果售价与各大电商对齐，利润近乎

为零。 这笔买卖如何进行下去？ ”

李先生认为，无论是现实的商场还是网络商城，最重要的

都是客流以及随之而产生的销售额。 但他的商城几乎没有人

浏览，自然也就没有正常的销售，仅有的几单，都是李先生的

朋友来捧场才产生的。

同时，在商城建成后，李先生在各大搜索引擎中通过商城

关键词搜索，并未发现自己商城的记录。

“我觉得自己上当了，加盟费打了水漂。 ”李先生表示。

从合作到对簿公堂，代言人影星梁天沉默

由于李先生认为天空国际公司及商城未提供约定中的服

务，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李先生将其诉至法院。

李先生出示的天空商城与加盟商合同显示，甲方（天空国

际）权利与义务一栏中，有条例写道 :一、甲方为乙方提供搜

搜、搜狗、有道、百度开户、广告咨询、广告代理等服务，并在

7-45 天时间保证能排在各大搜索引擎前五位。 二、自甲方乙

方合作之日起，三天之内，乙方商城未产生订单，甲方退还乙

方全部费用。

日前， 记者以考察加盟事宜的意向加盟者身份来到了位

于北京大兴区兴创大厦天空国际办公地点。在这里，天空国家

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记者， 并列举了加盟天空国际商城的

种种好处。

上述工作人员表示， 天空国际会全方位为加盟商提供网

站建设、 互联网推广、 技术指导和上千种优质货品的供应渠

道。 而其代言人著名影星梁天的照片也摆在其工作场所显著

位置。

在与天空国际业务经理沟通时，记者注意到：该经理所展

示的商城在百度搜索中赫然在列，不仅如此，该商城销售状况

良好，许多商品都有不少购买记录。

对此，李先生向记者表示，他在考察时也有跟记者类似的

经历，天空国际工作人员所展示的网上商城销售火爆，这也是

他最终选择加盟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他的加盟商城无论是在

百度搜索还是商城内的购买记录都难觅其影。

记者注意到， 天空国际业务员与加盟商沟通时往往会作

出许多类似进货价会低于京东商城、 一号店等知名电商的诱

人承诺，而当加盟商来到实地考察由业务经理接洽时，业务经

理语言相对谨慎。

9 月 30 日，记者再次来到天空国际表明身份要求核实情

况，工作人员以“没有提前预约”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10 月 12 日，记者前往天空国际形象代言人、著名影星梁

天名下梁家菜馆将采访提纲交给工作人员要求采访梁天，但

截至发稿记者未接到任何回复。

（下转第四版）

新经济下的

商业欺诈变种

《物权法》七年之痒：

“分分钟可以搞垮一间厂”

本报记者 郝帅 实习记者 苏浩然

吴英案中案再起尘嚣。

2014 年 7 月 11 日， 吴英从死

缓减刑为无期， 而围绕着吴英案涉

及的债务、 查封的资产以及资产处

置问题等一直占据舆论制高点。 此

前， 吴英的父亲吴永正一直在质疑

吴英涉案财产被“贱卖”，其称：“上

亿元价值的资产最终只卖了 1000

多万元。 如本色概念酒店至少价值

5000 万元， 拍卖所得为 450 万元，

不到 1/10……”

此时， 旨在保护权利人物权的

《物权法》颁布实施刚刚走过第七个

年头。 然而，《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

访中发现，七年之痒的《物权法》在

实施过程中， 却时常遭遇尴尬的局

面———“分分钟可以搞垮一间厂”，

“老板再大， 一个科长就能灭你”

……在这种语境下， 民企资产保护

难，维权更难。

程学林律师告诉 《中国企业

报》记者，从证据来看 ，国贸公司

100 万注册资金的来源和五分公司

没有直接的联系。 他说，五分公司

与伟信公司之间的账目，如果进入

司法程序是很容易查清的。 未对房

产进行确权就直接拍卖，程序涉嫌

违法。

程学林告诉记者， 从法律层面

来讲， 无论五分公司与伟信公司之

间的欠款金额有多大， 它们之间也

只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其次，国贸

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 五分公司是

国有企业， 从民营企业的物权到国

有企业的物权，从证据上看，它们之

间的转换关系并没有构建。 因此，要

拍卖国贸公司的房产就必须通过审

判程序对标的物进行司法确权。 而

且国贸公司的房产在拍卖之前也只

是和房产开发商签订了一份购房协

议，并没有拿到产权证，从不动产登

记程序上讲这一房产的权属还不能

确定。

华东政法大学一位要求匿名的

教授告诉记者， 从最早的《民法通

则》到《非公 36 条》再到《物权法》，

都在不断强化保护私有财产。 十八

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了“国家保护

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

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

生产要素、 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

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

各种所有制经济”， 但在实施过程

中， 民营企业资产的保护的确还存

在诸多问题。 他表示，应该采取更加

严格的监管力度， 确保民营企业资

产不受侵犯。

此前，《中国青年报》曾报道，山

西一位民营企业家因拒绝公安局长

的 200 万元索贿而被羁押 941 天，

他所拥有的 2000 多万元资产也被

非法贱卖。《法制日报》也曾报道，宁

夏中卫市的一家投入超 8000 万元

的煤矿公司， 当地政府部门要求由

另一公司以 1800万元收购。 法人代

表和股东拒绝这一要求后， 遭到当

地有关部门以“非法采矿”的罪名抓

捕和通缉。

民资保护难，维权就更难。 高小

春告诉记者， 国贸公司资产被拍卖

一案丽水市多位市领导都曾作出过

批示，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这位曾经

叱咤商海、用专列托运钢材、在上世

纪 90 年代就把生意做到海外、在迪

拜开店经商的弄潮儿，七八年来，不

得不把生意停下来， 就为讨一个公

道。

但近期，该案件似乎有了转机。

2014 年 7 月 9 日， 丽水中院再

次受理了国贸公司与原丽水进出口

公司破产清算组破产清算纠纷一

案。 此前 2012年 4月 27日，丽水中

院曾受理了此案， 但一年后的 2013

年 4月 28日驳回了诉讼请求。

丽水中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该案引起了院

领导的高度重视， 几位院领导都作

了批示，不可能再次驳回，也没有理

由驳回， 肯定要进入司法程序进行

重审。

“只要不是通过违规、违法手段

所得， 财富就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

的保护， 国家就必须通过法律来确

保个人财产保护制度和产权界定更

加清晰， 强调合法的私有财产神圣

不可侵犯。 ”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

团董事局主席、 通威股份董事长刘

汉元对记者如此表示。

这对于浙江丽水市的民企老板

高小春来说或许是个利好的消息。

2000 年，当地法院将他的企业房产

在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确权的情况下

就强行拍卖了， 企业遭遇灭顶之灾

（2014 年 6 月，本报以《丽水国企改

制案中案： 民企房产被拍损失超千

万》进行了报道）。

高小春是原丽水地区进出口公

司五分公司（以下简称五分公司）的

负责人， 也是丽水国际经贸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贸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 1998 年 6 月 2 日， 其向广东省

饶平县粤创商贸公司借款 100 万

元，分别注入林跃秋、李东、王永信

三人的个人账户， 并以他们的名义

注册成立国贸公司。同年 7 月，购得

丽水市紫金路 469 号的三间六层共

计 969.6 平方米的楼房作为办公用

房。

后由于丽水地区进出口公司

（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 经营不善，

企业遭遇整体破产， 其所在的五分

公司也在其列。在此过程中，进出口

公司破产清算小组以国贸公司非法

占有五分公司 100 万元用于注册国

贸公司为由， 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

院（原丽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丽水中院） 申请对国贸公司的

上述房产以及银行资金、 公司相关

资产、物品进行查封、冻结、扣押，并

于 2000 年 12 月 30 日以总价 246

万元对上述房产拍卖并成交。

高小春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

丽水中院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国贸

公司 100 万元注册资来自五分公

司，在此期间，丽水市检察院还远赴

广东进行了调查取证， 也没有查到

从提篮小卖到割资本主义尾巴；

从前店后厂到品牌建设；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有效补充到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发

30多年来， 我国民营企业不断成长

壮大。

然而，这批最先富裕起来的富人

却常常对如何保护自己的资产而“忐

忑”。 不成熟的市场环境以及历史遗

留下来的旧账，使得许多民营企业老

板总会遭遇或多或少灰色地带的尴

尬。也因此，在商海指点江山、挥洒自

如的他们，却常常需要面对种种现实

困境，对经营环境担忧，对自有资产

保护担忧，而“原罪”更像一把达摩克

利斯之剑悬挂在他们的头上。

浙江衢州一位企业家对《中国企

业报》记者坦言，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说公司的资产就是自己的。该企业

为国企改制企业。也难怪很多企业家

喜欢说他的企业是社会的，不知是谦

虚还是不自信。

显然， 这种担忧以及环境桎梏，

常常让他们畏首畏尾，在企业发展的

过程中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

地———是继续做强做大，还是直接收

手不干了？

更加现实的是，近年来，一些政

府官员口无遮拦的言行也让企业

家们有了更多的担忧。“分分钟可

以搞垮一间厂”，“老板再大， 一个

科长就能灭你” ……今年两会期

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

主席庄聪生引用一些企业出资人

的话语，引来广泛关注。 他说，能让

企业轻易毁于一旦的，正是某些官

员手中没有受到法治约束的审批、

监督、管理等权力。

“不挣钱心慌，挣钱也心慌，挣得

越多心越慌”，“人身财产得不到有效

保护”。 庄聪生表示，没有强有力的

法治保障，“小富即安， 大富不安”的

情绪就难以消除，需要用法治为民营

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担忧之余，不少民营企业家们开

始积极寻找应对办法。 据资料显示，

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的“海外

移民潮”。其中，个人资产超过 1亿元

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 有 27%已移

民，47%正在考虑移民； 个人资产超

过 1000 万元的高净值人群中，近

60%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

从相关研究报告中不难看出中国的

民营企业家及富人们强烈的移民意

向。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为什么“发

家致富”之后不肯在国内安心地创业

守富， 而颇具一致性地选择移民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物权法》 完善了私有财产制度,

客观上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

障。 浙江赞程律师事务所主任程学林

律师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物权

法》 的施行对民企财产的平等保护以

及民企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不可否认， 一些地方政府或者官员由

于对物权平等保护原则认识不足，难

免给一些民营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

失，但我们更应看到《物权法》的实施

是在不断完善之中。他说，即将召开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 依法治国将会成为

重要议题，相信能促进《物权法》更好

地实施。

民企房产未确权被拍卖

程序被指违法

任何有关证据。“如果那 100 万元注

册资金是五分公司的， 我早就坐牢

去了。 ”高小春对记者如此表示。

高小春告诉记者，当时，五分公

司的往来账目显示， 松阳伟信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伟信公司）欠五

分公司款 98.32 万元， 这其中还包

括一辆 40 万元奥迪车。因为奥迪车

当时没过户，做不了账，就作为往来

挂在账上， 实际欠款只有 58.32 万

元， 这还不包括五分公司应该支付

给伟信公司的海关费、差旅费等，这

样欠款数据比这个还要少。 但当时

清算组为了达到拍卖国贸公司房产

的目的， 就逼迫伟信公司写了一个

字条承认已经还给了五分公司 100

万元， 以此与国贸公司 100 万元注

册金相呼应。

原进出口公司破产清算组组长

刘松文告诉记者， 五分公司与伟信

公司往来账显示， 到清算破产日余

额为 98.32 万元， 评估计息后作价

100 万元。 但他坦承， 从账面情况

看，包含购车款 40 万元，实际余额

为 58.32 万元。

伟信公司总经理陈伟文向记者

坦承，当时写借条是迫于无奈，如果

不写，清算组就要求他还 98万元，但

那时高小春在服刑，没法算账，所以

就写了这样一张情况说明，实际上高

小春的借款和往来账没有任何关系。

2012 年 7 月 16 日，陈伟文在接受丽

水中院的询问时也明确表示， 上述

100 万元借款是高小春向粤创公司

借来的，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让高小春愤怒的是， 丽水中院

按照清算组的申请报告， 直接把国

贸公司的房产拍卖了。 高小春告诉

记者，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该房产

已经超千万，达 1500 万元左右。


